
(  機關名稱  )  申請撥用○○縣(市)○○鄉(鎮、市、區)○○段○○地號等
○筆國有土地及同段○○建號等○棟國有建物一案--處理意見表   

審   查   項   目 審查結果為「有」或「否」者，補充說明

一

核
對
產
籍
及
未
登
記
土
地
專
簿
列
管
資
料

1.撥用建物清冊所載是
否與產籍資料相符(無
該清冊者，本項免審)

□
是

□
否

2.申撥範圍有無依規定
提供他人使用情形

□
無

□
有

□出租□借用□委託經營□委託管理
□設定地上權□改良利用
□其他：   (  例如：提供通行  )            

3.計畫書所載是否與前
項提供使用情形相符

□
是

□
否

4.有無處理得款應撥交
他機關情形

□
無

□
有

應撥交：       。理由：       。

5.有無註記申請增劃編
原住民保留地等，不
應提供撥用情形

□
無

□
有

6.有無同意參與或主導
都市更新情形

□
無

□
有

最新進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二
申撥機關申請名義是否符合
規定

□
是

□
否

三 撥用原因是否符合規定
□
是

□
否

四
撥用土地(或建物)清冊所載
是否與地籍登記或地政機關
測定資料相符

□
是

□
否

五
撥用之無償或有償(含價款計
算)是否符合規定

□
是

□
否

六
計畫書格式、內容及所附文
件是否均符合規定

□
是

□
否

其  他  說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處理意見(擇一選填)
□同意撥用。
□應依審查項目              補正。
□不同意撥用，理由：              。

備註：1.以「■」表選項；審查結果須補充說明事項涉多筆土地或建物者，應分別敘明標示。
2.撥用不動產計畫書簡稱「計畫書」。
3.機關申請無償撥用涉「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」
第1項但書第9款第 3目經本署或分署、辦事處同意都市計畫個案變更者，應於審
查項目五補充說明同意變更情形。


